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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反於血統真實認領的救濟管道，在我國實體法上應依民法第 1066 條與

第 1070 條但書規定，生母與非婚生子女就該反於血統真實之認領，可

提出認領之否認，生父則可撤銷其認領。至於其他第三人則應無介入

空間。86 年台上字第 1908 號判例認為，生父認領而發生婚生子女之

效力，須被認領人與認領人間具有真實之血緣關係，否則其認領為無

效，欠缺實體法上之依據。 

案件事實 

依戶籍登記，丁女於民國(以下同)56 年生下上訴人甲

男，乙男則在 58 年認領其為次子。丙女為乙男之親

生女兒，長年僑居日本。乙男於 76 年去世，丙女則

於 96 年向法院提起認領無效訴訟，欲以確認甲乙間

之親子關係不存在，進而主張其繼承利益受到侵害。

丙女主張其有相當事證證明甲乙間無血緣關係，且本

件身分關係事涉公益，且丙女為乙男之法定繼承人，

為有利害關係之人，故可提起確認認領無效之訴訟。

甲男則抗辯其與乙男卻有血緣關係，且甲男已繼承遺

產逾 20 年，即使甲男無繼承權，但當丙女依民法第

1146 條之規定主張繼承回復請求權，甲男亦得主張抗

辯權，而無庸返還繼承標的物，故丙女並無受確認判

決之法律上利益。最後，甲男自出生後由乙男扶養、

再經其認領並共同生活，其以乙男之次子身分生活至

今已逾 38 年，而丙女則於乙男去世後 20 年，方主張

繼承權受侵害，實有權利濫用之虞。 

重點整理 

本案爭點 
一、被上訴人丙女，是否有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之受確

認判決之法律上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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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訴人甲拒絕為血緣關係鑑定，對法院所生之效

果為何？ 

重點整理 判決理由 

一、最高法院援引 86 年台上字第 1908 號判例，主張

因認領而發生婚生子女之效力，須被認領人與認

領人間具有真實之血緣關係，否則其認領為無

效，此時利害關係人均得提起認領無效之訴。 

二、又認領子女之訴，關係生父之血統及非婚生子女

之身分，與社會公益有關，法院得斟酌當事人所

未提出之事實(民訴 595)，是以當法院不能依當事

人聲明之證據而得心證時，或因其他情形認為必

要者，得依職權調查證據。 

三、本案為真實血緣之發現，原審認為有為血緣鑑定

之必要，非以出生證明書即可證明，而不能因一

方當事人不配合檢驗，即使他方當事人受不利之

判決。 

四、因此，被上訴人已舉證上訴人與被繼承人無血緣

關係，在原審命為血緣鑑定時，上訴人以情緒上

無法接受鑑定為由拒絕，故原審以斟酌調查證據

之結果及全辯論意旨為不利上訴人之判決，自難

謂違背法令。至於上訴人所提起之認領無效之

訴，與其繼承回復請求權是否罹於時效，而請求

上訴人返還其繼承取得之物，核屬二事，與本案

判決結果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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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評 

一、身分關係之公益性 

身分關係相較於財產行為，除了涉及當事人主體

的利益之外，也會影響社會秩序與國家公益，因

此身分關係如何建立，以至產生何等權利義務，

國家並無放任當事人自行決定的空間，而由法律

在婚姻或親子關係的成立上，設有形式或實質要

件來決定該身分關係之成立與生效，基於該身分

關係所生的權利義務，亦多具有強行法規的性

質。並在身分關係成立後，另有保障其身分安定

性的必要。 

二、親子關係確立之公益性 

我國法生父之認領其要件相當寬鬆，查當初之立

法意旨，目的在於儘量使非婚生子女得以受生父

之扶養。當生父錯誤認領時，民法第 1066 與 1070

條但書規定，生母與非婚生子女就反於血統真實

之認領，可提出認領之否認，生父則可撤銷其認

領。無論婚生子女之推定或非婚生子女之認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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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解評 

即便反於血統真實，亦只有直接相關的當事人方

能主張該親子關係無效，在自然血親的確立上，

就當事人明知反於真實血統的推定或認領，在實

體法無明文下，似乎並未存在有讓國家或其他第

三人介入以排除親子關係的空間。 

因此 86 年台上字第 1908 號判例認為，因生父認

領而發生婚生子女之效力，須被認領人與認領人

間具有真實之血緣關係，否則其認領為無效，此

乃欠缺實體法上之依據。因此本案中，被繼承人

之女兒丙本就無提起認領無效訴訟之理，自然更

無於此訴訟中，賦予當事人協力為親子鑑定之義

務。 

三、德國法上之借鏡 

德國法之相關規定，清楚表明在自然血親的親子

關係確立上，純屬由當事人可自行處分的事項，

只要直接當事人同意，所成立的身分關係，除非

有特殊重大公益，不得由其他第三人或國家介

入。 

四、實體法與程序法應各司其職 

(一)在認領制度中，反於血統真實認領之救濟管

道，包括：認領否認訴訟與撤銷認訴訟，應

由家事事件法現行的甲類訴訟改列入乙類訴

訟，屬於當事人得處分之事項。 

(二)並可考慮如同德國法的修正，在我國實體法

上去除婚生子女與非婚生子女之差異，而統

一以家事事件法之「否認子女之訴」來處理。

(三)且須修正家事事件法對於否認子女之訴的訴

權人，非夫妻之一方，而為父母之一方。以

根本解決此處所生之問題。 

考題趨勢 

一、認領之要件為何？是否以認領人與被認領人間具真實血緣關係為

要件？ 

二、反於血統真實認領之效力如何？我國實體法上有何明文救濟管

道？何人得主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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